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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优化

人才培养结构，强化专业内涵建设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

就业水平，现就实施专业预警及调整机制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实施专业预警及调整机制的意义 

    实施专业预警及调整机制是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推

动高校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教

高〔2017〕8 号）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高等

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》精神，适应省委、省政府实施新旧动能

转换的重大工程需要，落实学校办学定位和“以学生为本”办

学理念的重要体现，是学校深化综合改革、强化内涵建设的重

要举措。专业预警及调整机制的实施对促进坚持以服务地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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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需要为导向的专业建设原则，进一步优化专业和人才培

养结构，专业建设水平更加适应区域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

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，更好地发挥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

人才支撑职能；对推进专业内涵建设，凝练专业特色优势，加

快形成学校办学特色，打造和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；对推动人

才培养模式创新，强化学生创新能力、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，

稳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、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

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。 

    实施专业预警及调整机制的目标是通过优胜劣汰促进专业

结构的整体优化，提高专业建设质量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普

遍提升，实现我校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间的结构平衡和良

性互动，构建与我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专业体系。 

    各系（院）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，强化专业内涵建设，

突出专业特色建设，以培养有较强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的高素

质应用型人才为目的，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核心，加强薄弱

环节，突破短板制约，全面提升专业办学质量和水平，切实提

高专业建设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，提高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

果的达成度，提高教师队伍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，提高质

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，提高学生和社会的满意度。有预警专业

的单位要加快研究预警专业的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模式，评价

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，分析专业教学和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

明确并落实改进措施，加强招生专业宣传和就业指导工作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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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专业预警及调整办法 

    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专业列为年度预警专业： 

    1.毕业生就业率低(初次就业率、年终就业率未达到学校平

均水平)或就业质量不高（灵活就业率高于学校平均水平）。 

    2.招生一志愿录取率(不含征集志愿批次)达不到 30%的专

业，并且各志愿合计录取率(不含征集志愿批次)达不到 50%。 

    3.本科专业新生报到率低于 95%、专科专业报到率低于 90%。 

    4.新生申请转专业人数高于 20%。 

    对连续三年列入预警专业名单的，将实行调整机制，缓招、

隔年招生或停止招生。学校于每年一月发布预警专业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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